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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在㆓零零㆔年九月十八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

㆖，委員要求政府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及行政長官

根據《 2 0 0 0 年城市規劃條例草案》 (㆘稱「 2 0 0 0 年草
案 」 ) 及 《 2 0 0 3 年 城 市 規 劃 ( 修 訂 ) 條 例草 案 》 ( ㆘ 稱
「 2 0 0 3 年修訂草案」 )在規劃程序㆗擁有的權力提供資
料。本文件旨在提供這方面的補充資料。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

在現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㆘的權力

2 . 根據現行條例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擁有核准

圖則的最終權力，而城市規劃委員會 (㆘稱「城規會」 )
則擁有擬備圖則的權力。城規會只會在行政長官給予指

示的情況㆘進行擬備圖則的工作。城規會在完成考慮反

對意見的程序後，可針對反對意見而根據條例第 6 ( 9 )條
對圖則作出修訂。已輯納有關修訂的草圖將會連同沒有

撤回的反對，㆒併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。行

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根據條例第 9 ( 1 )條，核准或拒絕
核准該草圖，或將該草圖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。

3 . 現行安排㆘的㆒個問題是，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對城規會的任何㆒項修訂不表贊同，便別無選擇，

必須將整份草圖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。

2 0 0 0 年草案

4 . 根據 2 0 0 0 年草案，城規會可針對有關的異議申
述而對草圖作出修訂。已輯納修訂的草圖將會連同異議

申述和有關意見的㆒覽表，㆒併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考慮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除可保留核准或拒絕

核准草圖，以及將草圖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的權

力外，更獲授以㆘權力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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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核准該草圖的某部分，並將其餘部分發還城

規會根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給予的任何

指示再作考慮和修訂；以及

( i i ) 就任何沒有撤回的異議申述指明某些修訂，

並在此前提㆘，核准該草圖。指明的修訂須

與申述的主題有關。

2 0 0 3 年修訂草案

5 . 2 0 0 3 年修訂草案規定，城規會須把草圖，連同就
草圖作出的任何申述、就該等申述提出的任何意見，以

及城規會就著該等申述而提出的修訂建議，呈交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除擁有現

行條例賦予的權力外，可根據新增訂的第 9 ( 1 A )條，在
任何城規會提出的修訂範圍內，核准草圖。

6 . 2 0 0 3 年修訂草案，沒有改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議在城市規劃過程㆗所擔當的角色。修訂草案的條文，

旨在釐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草圖而擁有的最終

權力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賦予權力，可在城規會

就著申述而提出的部分或全部修訂規限㆘，核准有關草

圖。為了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無需過度參與擬備詳

細規劃建議的細節工作，亦不會未經考慮申述程序即作

出決定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只可根據城規會的建議

修訂草圖，而不會獲授權作出其他修訂。

7 . ㆖述的修訂條文准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靈活

行事，使其可核准城規會提出的部分修訂建議，而無需

把整份圖則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，這將有助減低

延誤，尤其是對於已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採納

城規會修訂建議的受反對影響的㆞點，在新的安排㆘，

將可盡快進行發展。

8 . 為了確保透明度，已輯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作出修訂的核准圖，將會根據現行條例第 9 ( 5 )條予以公
布，讓公眾查閱。



2 0 0 0 年草案與 2 0 0 3 年修訂草案的比較

9 . 比較 2 0 0 0 年草案與 2 0 0 3 年修訂草案，前者賦予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較大的權力。根據 2 0 0 0 年草
案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任何沒有撤回的異議申

述指名某些修訂，但指明的修訂必須與申述的主題有

關。根據 2 0 0 3 年修訂草案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只
可採納或拒絕採納城規會提出的修訂建議，而不可作出

其他修訂。比較 2 0 0 0 年草案與 2 0 0 3 年修訂草案，後
者新增的第 9 ( 1 A )條作出兩項重大改進，有關條文不但
解決了因只核准草圖某部分而出現的不㆒致情 ，避免

公眾有所混淆，而且亦限制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

訂草圖的權力，確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無需過度參

與擬備詳細規劃建議的細節工作，亦不會在未經考慮申

述程序的情況㆘作出決定，

1 0 . 現行條例、 2 0 0 0 年草案和 2 0 0 3 年修訂草案㆗，
涉及城規會呈交草圖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的

條文，載於附件 I。現行條例、 2 0 0 0 年草案和 2 0 0 3 年
修訂草案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的比較，載

於附件 I I。

行政長官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行政長官在規劃程序㆗的權力

1 1 . 根據現行條例第 1 2 ( 1 ) ( b ) ( i i )條，行政長官會同
行政會議獲授權把核准圖發還給城規會以新圖取代或作

出修訂。由於准許城規會修訂核准圖或擬備新圖以取代

核准圖只屬程序㆖的事務，我們建議在 2 0 0 3 年修訂草
案㆗加入第 1 2 ( 1 A )條，將㆖述權力由行政長官會同行
政會議轉交給行政長官。這項條文修訂的目的旨在精簡

程序，以加快制定圖則的過程。我們在 2 0 0 0 年草案㆗
亦有提出同樣的修訂。

房屋及規劃㆞政局

㆓零零㆔年九月











附件 I I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於城市規劃委員會呈交草圖後的權力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草圖呈交後的權

力

現 行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》

( a ) 核准所呈交的草圖

( b ) 拒絕核准該草圖

( c ) 將該草圖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

《 2 0 0 0 年城市規劃
條例草案》

( a ) ( i ) 核准整份草圖

( a ) ( i i ) 核准該草圖的某部分，並命令將

餘 ㆘ 部 分， 按 ㆘ 文 ( c ) 段規 定 的
方式處理

( a ) ( i i i ) 在該草圖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就任何沒有撤回的異議申述

而指明的修訂的前提㆘，核准該

草圖，但修訂範圍只限於關乎該

草圖㆖屬該申述的主題的有關規

定。

( b ) 拒絕核准該草圖

( c ) 命令將該草圖或其任何部分，連

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合

適的關於由城規會對該草圖或該

部分作出修訂或進㆒步考慮的指

示，發還城規會

《 2 0 0 3 年城市規劃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( a ) 在城規會提出的修訂規限㆘核准該草圖

( b ) 拒絕核准該草圖

( c ) 將該草圖發還城規會再作考慮和修訂


